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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臺閩地區公立國民中小學暨幼兒園教師介聘他縣巿服務作業 

注意事項（106年 4月 24日） 

一、為避免學校無理由拒絕或教師拒不報到情形，重申「未能舉證調入教師不符申請資

格者，不得拒絶該名教師調入，委辦學校如有前項拒絶情形者，該縣(市)須負責協調

將該名教師介聘至該縣(市)學校（含原學校或其他學校）」。第 16點，於第 3次會議(確

認會)決議後，教師不得持任何理由不到該校報到。 

二、為避免教師介聘網路作業發生教師帳號遭他用、冒用情事的類似事件及強化資安，

申請介聘之教師於上網進行電腦作業時，應自備可讀取健保卡之晶片讀卡機與本人

最新健保卡，以確認使用者身分。爰請各校提供現有自然人憑證讀卡機，以利申請

介聘教師上網登錄。相關操作檔案請至臺閩地區公立國民中小學暨幼兒園教師申請

介聘他縣市電腦作業系統（http://tas.kh.edu.tw）下載參考。 

三、介聘他縣市服務申請表，請申請介聘教師及校長須切結「無違反教師法第 14 條第 1

項各款之情事」、「無涉及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尚在調查階段」、「無

已進入不適任教師處理流程輔導期及評議期」、「無中華民國 92年 8月 1日師資培育

公費助學金及分發服務辦法修正施行後入學之公費學生，於義務服務期間之情事」。 

四、92年 8月 1日以前入學之公費合格教師於義務服務年限內，如經學校考量校內學生

受教權利及師資供需情形評估後同意該師申請介聘他縣市服務，其相關服務義務疑

義，請逕洽師資培育機構處理。為利介聘作業審核，教師申請介聘他縣市服務作業

申請表中，「公費教師師培資料」之欄位，請協助審查教師是否確實填寫，以避免公

費教師申請介聘衍生後續爭議。 

五、重申本年度作業要點第八點（一）2「本人服務學校未與配偶設籍地為同一縣（市），

申請介聘至配偶設籍（含未設籍登記，已取得永久居留證）之縣（市）不論結婚時

間長短，凡配偶已在該地區連續設籍 2年以上者給 90分，1年以上者給 60分。」並

同意外籍配偶以永久居留證為申請介聘教師積分採計之依據，又申請介聘至配偶設

籍之縣（市）者，僅須檢附足資證明申請介聘原因之配偶之戶籍謄本或新式戶口名

簿。 

六、配合政府幼托整合政策，本年度縣外介聘作業仍將各縣（市）公立幼兒園納入為介

聘學校，各縣（市）公立幼兒園教師得參加介聘至各縣（市）公立國民小學附設幼

兒園。 

七、本（106）年教師申請介聘他縣市服務，以其已登記或檢定之下列科（類）別為限：

國中分各科別或專任輔導教師；國小分普通班、特殊教育班、專任輔導教師或加註

英語專長教師四類；幼兒園分普通班、特殊教育班二類。又依本年度作業要點第 7

點規定略以，國中、小專任輔導教師，僅限於現任各縣（市）增置專任輔導教師之

間進行介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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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茲因 104 學年度起，本市國民小學教師申請他縣市介聘科別增列專任輔導教師及加

註英語專長教師二類，惟申請教師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現應聘為專任輔導教師者： 

1. 現應聘為專任輔導教師者，係以該師聘書上載明敦聘為專任輔導教師，或由

學校開立服務證明載明該師 104學年度現應聘為專任輔導教師為認定標準。 

2. 渠等人員倘符合作業要點所訂之基本條件且具服務條件之一者，並具備教育

部 101年 4月 12日臺訓（三）字第 1010046968C號令之專業知能，方得申請

他縣市介聘。 

3. 至申請介聘科別僅可填列「專任輔導教師」一類。 

（二）現應聘為加註英語專長教師者： 

1. 現應聘為加註英語專長教師者，係以該師聘書上載明敦聘為加註英語專長教

師，或由學校開立服務證明載明該師 104 學年度現應聘為加註英語專長教師

為認定標準。 

2. 其教師證應加註英語專長。 

3. 渠等人員倘符合前開 1、2點規定、作業要點所訂基本條件且具服務條件之一

者，申請科別第一順位應填列「加註英語專長教師」，至第二、三順位可依該

師意願填列普通班，或符合作業要點第 7點規定之其他科（類）別。 

（三）現應聘為普通班教師，惟具備加註英語專長教師資格者： 

1. 現應聘為普通班教師者，係以該師聘書上載明敦聘為普通班教師，或由學校

開立服務證明載明該師 105學年度現應聘為普通班教師為認定標準。 

2. 渠等人員倘符合作業要點所訂基本條件且具服務條件之一者，申請科別第一

順位應填列「普通班」。 

3. 該師教師證已加註英語專長，且具備最近 3年內於公立國小任教英語 1年以

上之證明文件（當年度每週應授正式課程時數 2分之 1以上）。第二、三順位

可依該師意願填列加註英語專長教師，或符合作業要點第 7 點規定之其他科

（類）別。 

  九、105學年度起，介聘作業特殊教育類增列國文資優類、英語資優類、數學資優類、理

化資優類等 4類。(請參考 106學年度申請表填表說明第 6點) 

十、本（106）年度介聘作業要點第 15點第 4項文字「介聘學校(幼兒園)於同日將審查結

果(含紀錄)，以書面回覆縣(市)小組，如審查未通過，應另以書面敘明理由通知該

達成介聘教師及其現職服務學校、該主管縣(市)小組。」 

十一、本年度他縣市介聘作業如需檢附戶籍謄本或新式戶口名簿時，應附最近一個月(106

年 4月 5日起至 106年 5月 4日止)足資證明申請介聘原因之戶籍謄本或新式戶口

名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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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為增加介聘成功率及減少互調可能衍生之問題，本（106）年度介聘作業順序仍維

持「單調、六角調、五角調、四角調、三角調、互調」方式辦理。 

十三、達成介聘後，放棄介聘教師列管時間仍維持「十年」。（國民中小學校長主任教師甄選

儲訓遷調及介聘辦法第 5-2 條規定略以，經達成介聘之教師，未在規定期限內至介聘學校報到

者，十年內不得再申請介聘；無故未報到者，並依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相

關規定議處）。本市倘有經達成介聘教師，不參加該介聘學校教評會審查，或經審查

通過，不到該校報到其議處部分，奉核自 101 年度起將依教師成績考核辦法之規

定，加重至記過以上處分。至教師實際達成介聘後，拒不報到的停權時間計算，

舉例如下：如教師今（106）學年達成介聘後又放棄，則由 106學年起計算 10年，

則須至 116 學年方可再參加介聘作業。務請轉知申請介聘教師上開懲處及管制規

定，並請教師於選填志願時，審慎考量，並請留下轉達之書面紀錄，以免影響教

師本人及其他教師之權益。 

十四、教師得依實際需要擇一申請市內或他縣市介聘，已申請市內介聘者，當學年度不

得再申請他縣市介聘。（依臺北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申請介聘市內他校作

業要點第 10點規定） 

十五、本次減班超額教師如有申請介聘他縣市者，申請表「服務學校」欄位請填寫「遷

調學校」，非「原服務學校」，以免達成介聘之他縣市教師調入後，再產生超額情

形；並請遷調學校出具同意書，同意該減班調校教師參加介聘。 

十六、完全中學（含特殊學校）如有教師申請介聘他縣市，必須為「國中部」教師。 

十七、各委辦學校如有留職停薪教師希參加介聘他縣市，除符合申請條件外，須於 5月 4

日前經學校核准於介聘生效日期（8月 1日）回職復薪者，始得提出申請。 

  十八、申請表「任教地區限制」欄位，請依教師證書覈實填寫，申請介聘教師之教師證

書無特別註記者，請勾選一般地區。 

十九、申請表「應聘科（類）別」欄位，第一欄位務請填寫原服務學校聘其擔任之科（類）， 

     申請介聘教師在調出時，電腦作業以第一欄位資料供其他教師調入。 

二十、申請表「總任教年資」欄位，請與年資積分項目中「在本市連續服務年資」細目 

      所填資料一致。 

二十一、申請表「申請介聘原因積分」項目，第 7點內容規定：「全家遷居（與家人同時

遷居至所欲申請縣（市）之事實）者，給 60分）」，其中「同時」意謂只要教師

申請介聘之前遷入家人（父母或配偶）同一戶籍即可，毋須同一天遷入。 

二十二、各委辦學校於本（106）年 5 月 10 日（星期二）於資格及積分互審會場統一繳

送申請案時，由本局依據介聘教師上網填報資料收件，請送交下列資料： 

（1）申請表、（2）個人資料表（請申請介聘教師上網登錄後列印送交）、（3）「應

聘科（類）別」所填之相關教師證書及聘書（最近一次發聘）影本、（4）原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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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學校聘其擔任科（類）證明（或於教師證書影本加註現擔任（科）類別文字

即可），若同時具有不同教師合格證書，而以非現應聘任教科（類）別申請介聘

者，須有（5）該介聘科（類）別專長教師證後同級公立學校該科（類）別最近

三年內任教一年以上之證明文件（當年度每週應授正式課程時數二分之一以

上）。 

二十三、申請介聘教師如上網填報介聘資料，但不提出介聘申請，以致學校無法依據介

聘教師上網填報資料繳件者，請該師以書面提出切結撤回申請，並由學校轉交

本局不予審核其上網資料；如於繳件後，有申請介聘教師因介聘原因消失，亦

請各校儘速依上開方式以書面申請撤回。申請介聘教師繳件前須審慎考量所填

申請介聘縣（市）及志願，繳件後（上網填報截止日-106 年 5 月 4 日）除積分

有誤修正外，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修改或增刪志願，以維公正。 

二十四、年資積分以在本市國民中小學暨幼兒園連續服務，每滿一年給 2 分。各階段別

不可以合併採計；教師在本市連續服務期間服義務役年資可以採計，惟不含志

願役；育嬰留職停薪年資得以採計；本市私立學校（幼兒園）服務年資符合行

政院服務獎章頒發之服務認定標準年資者准併計；教師借調教育部、各縣市教

育局（處）或商借至海外臺灣學校服務，其借調或商借年資得採計年資積分。 

二十五、在本市最近五年依「教師進修研究獎勵辦法」及「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

教師在職進修學位實施要點」並由服務學校基於教學或業務需要，主動薦送、

指派或同意進修之學位或學分，不論以留職停薪或課餘或公假等方式進修，均

得採計。 

二十六、有關各縣市相關介聘資訊請注意本局函文轉知，並請務必轉知學校教師。  

二十七、有關介聘結果通知單部分，由各校前來本局領取。(請注意期程) 

 


